
六建人函〔2023〕558号

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3年度
全市建设工程系列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住建局、人社局，城市管理局（城管执法局）、市直有关

和局属各单位：

根据市人社局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全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六人社秘〔2023〕165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3 年度全市

建设工程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

建设工程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的申报对象为：

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建设工程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市人

才服务中心实行人事代理的建设工程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（含非公

有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、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）。公务员、

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离退休人员（含返聘在

岗）及其他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人员不得申报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

审。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须在岗位结构比例范围内申报职称评审。

二、申报有关要求

（一）准确把握申报相关要求。申报人员应在符合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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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人社厅《安徽省建设工程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》（建人〔2019〕87 号）规定的适用

范围、基本条件、资格及能力业绩条件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。各

县区、各有关单位应对照标准条件和申报时间、业绩材料和论文

等要求，做好组织申报和审核报送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任职、聘任、考核等年限。专业技术资格任职或

聘任年限均按周年计算。今年申报人员，其专业技术资格任职及

聘任年限计算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任现职以来，年度考核均

为合格以上等次的，其任职年限连续计算；年度考核有基本合格、

不合格等次的，扣除考核基本合格、不合格等次的年度，其余任

职年限累计计算。2022 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等次的不得申报。

（三）关于取得职业资格人员申报职称。根据省人社厅《安

徽省关于在部分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

的指导意见》（皖人社发〔2017〕72 号文件），专业技术人员取

得相应职业资格，按照皖人社发〔2017〕72 号文件对应的相应

专业和层级职称，且被聘任在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上，符合职

称晋升条件的，可持证书直接申报。

（四）继续教育。按照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全省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23〕66 号）要求，2023

年，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采取网络在线学习。专

业技术人员可在省人社厅公开征集的选题中任选一个。专业技术

人员完成公需课学习后，须参加考试，成绩合格者可打印合格证

书。专业科目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，可采用网络学习和集中面授

方式进行。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须完成公需科目学习不少于 30 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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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专业科目学习不少于 60 学时。专业技术人员在申报职称的

最近一个任职周期内，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平均达到规定学时即

可，但不得在一个年度内突击完成最近一个任职周期内所需学

时。

（五）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评审。根据省委办公厅、

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办发

〔2017〕59 号）和省人社厅《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实施办法》（皖

人社发〔2018〕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

位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推荐工作(市直事业单位需要提

供市直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)。

（六）破格申报。在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岗位上能力业绩突出、

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不受学历、资历等条件限制申

报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资格。破格申报从严掌握，原则上不得越级

破格。破格申报条件需严格按照《安徽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

评审标准条件》（建人〔2019〕87 号）执行。

（七）同级转评。申请转岗评审人员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

供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变动有关证明），须在现任技术岗位工作 1

年以上，经单位考核合格，能履行相应岗位职责，并取得现岗位

工作业绩，方可参加同一级别的职称考试或评审，并按新专业标

准条件申报材料。未经转评人员，不得跨专业申报高一级职称；

转评人员当年不得申报高一级职称。

（八）如实提供个人申报材料。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，申报

人员提交材料时应承诺提供的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、论文等材料

真实可靠，对违背诚信承诺行为的，记入职称申报诚信档案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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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今后申报、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对弄虚作假等违纪违规行为，

按省有关规定严肃进行处理。

（九）认真落实逐级审核工作责任制。申报人及所在用人单

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用人单位对申报人申报的材料、

证件要严格审查，进行逐项核实，查验是否真实、齐全、规范。

各县区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强化责任担当，严格落实审核责

任，按照“谁受理、谁负责、谁审核”的要求，对照标准条件逐

条逐项把好资格审核关，并主动报请纪检部门全程参与监督。

用人单位对申报人申报材料审查确认后要在本单位进行公

示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具体公示内容应包括申报人身份、年龄、学

历、职业资格、专业技术资格、业绩和考核情况等关键信息，公

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。凡未按要求公示的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
对有反映和争议的材料，应严肃对待，认真核查。在正式上报前，

应将不符合要求和有争议尚未核实的材料剔除。受到党纪、政务、

行政处分的，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。

申报材料（包括网上和纸质申报材料）的真实性，由本人及

其所在单位负责。对履行审核把关职责不力的单位或个人，情节

严重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（十）专业理论考试。凡晋升建设工程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

格的，均需参加专业理论的笔试，笔试成绩合格者方可提交评委

会评审。笔试内容为所申报专业应掌握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

业技术知识。笔试时间另行通知，考试合格者成绩 2 年内有效。

（十一）禁止多头申报。根据《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实施办

法》（皖人社发〔2018〕5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专业技术人员在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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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系列（专业）职称，不得同时申报两个以上

不同系列或同一个系列两个不同专业的职称，对在同一年度多头

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；已取得专业技术资格的，

原则上予以取消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2023 年度六安市建设工程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采取

网上和纸质同步申报、审核的方式进行。具体为：

（一）网上材料申报

登录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→资讯中心→专题

专栏→专技人员综合管理服务平台→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综合

管理服务平台→职称申报，或直接输入网址：http://117.68.7.

48:8001/#/homepage，按如下步骤如实进行填报。

1.登录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点开职称申

报栏目后，可以下载并查看《操作指南》，进入安徽省政务服务

网个人账号按说明逐步进行操作。

2.申报者结合本人所从事专业，按照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综

合管理服务平台可供选择的专业，谨慎选择申报专业。

3.申报者严格按照系统提示和文件要求，逐项填报各项信息

并扫描上传诚信承诺书、资历、继续教育、论文、业绩、公示证

明等申报材料，务必确保所有信息真实、完整、清晰可读，无图

片颠倒、字迹模糊等情形。如因上传材料不符合要求导致影响评

审结果的，责任自负。篇幅较大较长、不便于上传的业绩材料可

另行报送纸质材料。

4.个人网上申报、单位网上审核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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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15 日，县区主管部门和县区人社部门网上审核截止时间 9

月 28 日。（逾期网站自动关闭，不再受理）。

（二）纸质材料报送

1.需报送的纸质材料（包括委托评审函、诚信承诺书、公示

证明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）等可在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后，在安

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导出、打印正式版。具体包

括如下：

（1）《委托评审函》1 份。由各县区人社局或市直单位向

六安市建设工程系列中评会出具。

（2）《2023 年申报建设工程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人员评审情况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1 份。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）

由各申报单位出具。

（3）《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 6）1 份，

由申报者本人签字。

（4）《单位公示证明》（附件 5）1 份。专业技术人员在申

报职称时，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在本单位公示其申报材料，公示

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后出具公示证明并加盖单位

公章。

（5）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2 份。表内贴本人近期 2 寸

彩色同底证件照。评审通过后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原路退回，

由申报人和所在单位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妥善保管。

（6）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》（附件 4）

1 份。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时，需填

写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》，市直事业单位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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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市人社局分别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县区事业单位由县区

人社局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（7）《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》（附件 3）、符合

破格申报的业绩材料原件、复印件各 1 份。破格申报人员报送，

并严格履行审核程序。业绩原件经审核后退回。

（8）《安徽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目

录表》（附件 1）1 份，贴于资料袋上。

（9）上传的原件资料需经市建设工程中评会初审。其中资

格证书、毕业证书和继续教育证书按照要求单独装袋。

2.纸质材料报送要求。申报者完成网上申报后，按下列程序，

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纸质材料先送有关部门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并

签署意见、盖章后，向市住建局人教科报送纸质材料审核。

（1）县区企事业单位（含民营企业）人员：个人申请，经

所在单位负责审核后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各县区主管部门、

人社局初审后单位统一报送材料。

（2）市直单位人员：个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负责审核后，

由所在单位统一报送材料。

纸质材料报送时间为 2023年 10月 7日至 10月 20日（市直、

开发区、金安区、裕安区单位为 10 月 7-11 日，金寨、叶集为 1

0 月 12-13 日，舒城、霍山为 10 月 16-17 日，霍邱为 10 月 18-

20 日）。未按规定时间、程序申报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不予

受理。

四、评审费用

根据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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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收费标准的函》（皖价费〔2005〕72 号）规定，评审费收费

标准为：中级 160 元/人，初级 100 元/人，理论考试费为 100 元

/人。以上费用可由单位或个人直接交纳。

材料受理地点：六安市梅山南路与长安南路交叉口建设大厦

20 楼 2022 室，电话：0564-3925032。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综合

管理服务平台客服热线：0551-63687880 0551-65329082 咨询时

间：周一至周五 9:00 至 12:00，14:00至 17:30。

附件:1.安徽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目

录表

2.2023 年度建设工程系列中、初级别专业技术资格评

审情况一览表

3.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

4.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

5.单位公示证明

6.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

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8 月 4 日

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 8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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